
尉犁县 2021 年预算公开方案

县直各预算单位：

为建立健全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全面推进尉犁县预

算公开工作，促进阳光财政、透明政府建设，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财政部

《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财政预决算领域基层政务公开

标准指引》规定，按照自治区《关于做好 2021 年度自治区预

算公开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结合尉犁县实际，现就做好尉

犁县 2021 年度预算公开工作，制定如下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

精神，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的决策部署以及《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

例》和《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的有关规

定，围绕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现代化财政制度，进一

步推进预算公开，提高预算透明度，强化社会监督，促进依法

理财，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推动相关改革，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除涉及国家秘



密的信息（涉密信息）外，尉犁县政府公开本级政府预算，所

有使用财政资金的部门及其所属二级预算单位（包括没有财政

拨款的二级预算单位），应当按要求全部公开本部门及其所属

单位的预算信息，单位预算信息要按照部门预算信息公开要求

单独、完整公开。

（二）坚持明确和落实责任。各部门各单位应当依法主动

公开预算信息，尉犁县政府预算由财政部门负责公开，各部门

各单位负责公开本部门及其所属二级预算单位（包括没有财政

拨款的二级预算单位）的预算。

（三）坚持以公开促改革。以公开为抓手，通过预算公开

促进财税体制改革和其他相关领域改革，为实现尉犁县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动力。

三、尉犁县预算公开安排情况

（一）预算公开时限

政府预算公开、部门预算公开开展情况。我县于 2021 年

1月 14日-15日召开了尉犁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

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尉犁县 2020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和 2021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并于 2021 年 1 月 18 日

对《关于尉犁县 2020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1 年财政预算

（草案）的报告》下达了批复，财政部门于 2021 年 2 月 5 日

将 2021 年预算批复下达各预算单位。根据《预算法》规定，

各级财政部门应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批准后

20 日内向社会公开政府预算、部门预算信息。部门所属单位

要在本部门批复预算后 20 日内公开，可适当提前公开时间，



同一部门所属二级单位可在同一天集中公开。部门要在本级

财政部门预算批复 10 日之内，将本部门及其所属单位预算

公开内容报送财政部门，由财政部门在部门预算批复后 15

日内，集中在政府网预决算专栏中公开。我县财政部门将于

2021 年 2 月 9 日前在尉犁县政府网预决算公开专栏内对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

保险基金预算、部门预算按年度公开。

（二）公开范围

根据 2020 年 10 月 1 日实行的预算法实施条例规定，各部

门所属单位的预算、决算及报表，应当在部门批复后 20 日内

由单位向社会公开。2021 年尉犁县政府预算、部门预算公开范

围具体如下。

1.政府预算公开：财政部门应当按要求全部公开本级的政

府预算信息，涉密信息除外。

2.部门（单位）预算公开：所有使用财政资金的部门及其

所属二级预算单位（包括没有财政拨款的二级预算单位），除

涉密信息外，应当按要求全部公开本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的预算

信息，单位预算信息要按照部门预算信息公开要求单独、完整

公开。

（三）公开主体

1.政府预算公开:财政部门是政府预算信息公开的主体，

对尉犁县公开的政府预算信息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

性和安全性负责。按规定做好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申请

公开政府预决算信息的答复工作。



2.部门（单位）预算公开: 尉犁县各部门及其所属预算单

位是部门（单位）预算信息公开的主体，对本部门及其所属单

位公开预算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和安全性

负责。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按规定做好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

织依申请公开部门（单位）预算信息的答复工作。主管部门要

做好本部门预算信息公开工作，同时指导和检查所属单位的预

算公开工作。

（四）公开方式

1.政府预算公开：财政部门在本级政府门户网站-尉犁财

政-预决算公开专栏上公开，并永久保留。

2.部门（单位）预算公开：各部门在本级政府门户网站-

尉犁财政-预决算公开专栏上公开，并永久保留。

（五）预算公开内容

1.政府预算公开内容

财政部门公开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四本预算。

（1）一般公共预算。包括: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表；②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表；③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表；④一般公共

预算本级基本支出表；⑤一般公共预算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

表。⑥政府一般债务限额和余额情况表。

财政本级汇总的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包括预算总

额，以及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区分公

务用车购置费、公务用车运行费两项）、公务接待费分项数额，

由财政部门负责公开，并对增减变化情况进行说明。



（2）政府性基金预算。包括:①政府性基金收入表。②政

府性基金支出表。③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表。④政府专项债务

限额和余额情况表。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包括：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

入表。②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表。③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支出表。④对下安排转移支付的应当公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

移支付表。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包括：①社会保险基金收入表。

②社会保险基金支出表。

（5）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余额、使用安排及还本付息等

信息。包括：①随同预算公开上一年度本级及所属地区地方政

府债务限额及余额（或余额预计执行数），以及本级上一年度

地方政府债券（含再融资债券）发行及还本付息额（或预计执

行数）、本年度地方政府债券还本付息预算数等。②随同调整

预算公开当年本级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本级新增地方政府债券

资金使用安排等。

（6）财政转移支付安排、举借政府债务等重要事项需进

行解释、说明，并公开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等绩效目标。

（7）财政扶贫资金。包括：①财政扶贫资金安排分配情

况。②财政扶贫资金相关政策办法。③扶贫项目绩效管理信息。

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

会保险基金预算报表中涉及本级支出的，应当公开到功能分类

项级科目。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应当公开到经济性质分类款

级科目，专项转移支付应当分项目公开。



（8）没有数据的表格必须公开空表并说明。

2.部门（单位）预算公开内容

各部门单位预算公开的内容为各级财政部门批复的部门

预算及报表（详见附件），包括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

收支情况，其中：财政拨款收支情况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

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

（1）部门（单位）收支总体情况：公开 3 张报表，具体

是：①部门（单位）收支总体情况表；②部门（单位）收入总

体情况表；③部门（单位）支出总体情况表。

（2）财政拨款收支情况：公开 6 张报表，具体是：①财

政拨款收支总体情况表；②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③一般

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表；④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情况表；

⑤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表；⑥政府性基金预算

支出情况表。

（3）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必须公开到功能分类项级

科目，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公开到经济性质分类款级科

目。

（4）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情况：必须按“因

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

公开，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必须细化到“公务用

车购置费”、“公务用车运行费”两个项目，并对增减变化情况

进行说明。

（5）项目支出情况：必须要公开专项资金名称、设立的

政策依据、预算安排规模、项目承担单位、资金分配情况、资

金执行时间和绩效目标情况。属于对个人补贴的项目支出，还



必须公开补贴项目名称、设立的政策依据、预算安排规模、资

金来源、补贴人数、补贴标准、补贴范围、补贴方式、受益人

群和社会效益。

（6）政府采购情况：包括采购活动开始前，在采购文件

中公开项目采购预算；采购活动完成后公开中标、成交结果和

政府采购合同；政府采购货物、工程、服务的总体情况，以及

支持中小企业等政府采购政策的落实情况。

（7）国有资产占用情况：必须公开本部门（单位）占有

使用国有资产的总体情况、分布构成、主要实物资产数据和资

产变动情况。

（8）其他情况：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公开预算的同时，

必须一并公开本部门（单位）的职责、机构设置情况、预算收

支增减变化、机关运行经费安排、“三公”经费增减变动原因

以及项目预算的绩效目标等情况说明，并对专业性较强的名词

进行解释。

（9）没有数据的表格，必须以空表形式公开并在表底附

说明。

四、涉密事项管理

（一）部门（单位）预算中涉密内容的确定。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部门（单位）负责人及其指定的定密

负责人，负责确定本部门（单位）预算中涉及国家秘密的内容。

（二）预算公开中涉密内容的处理。财政部门在依法公开

政府预算时，对涉及国家秘密的内容不予公开。各部门及其所



属单位在依法公开预算时，对涉及国家秘密的内容不予公开。

政府预算公开和部门（单位）预算公开中部分内容涉及国家秘

密的，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按照下列原则处理：

1.同一功能分类款级科目下，大部分项级科目涉密的，仅

公开到该款级科目；

2.同一功能分类类级科目下，大部分款级科目涉密的，仅

公开到该类级科目；

3.个别功能分类款级科目或项级科目涉密的，除不公开该

涉密科目外，同一级次的“其他支出”科目也不公开。

五、预算公开职责分工

（一）尉犁县财政局。负责制定全县预算公开的各项制度

办法，指导、监督检查全县预算公开工作，统计、通报、总结

全县预算公开工作。财政局内部分工如下：

1.预算科：一是负责尉犁县预算公开牵头工作，制定预

算公开工作方案，明确工作职责及工作要求。二是做好尉犁县

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尉犁县预算调整报告、尉犁

县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地方政府债务信息、重点项目预算绩

效管理信息的公开工作。三是负责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余额、

使用安排及还本付息等信息工作。四是负责尉犁县部门（单位）

预算公开牵头工作，指导局内相关处室开展部门（单位）预算公

开工作。

2.企业科：负责尉犁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项目绩效信息公开工作。

3.社保科：负责尉犁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社会保险基金

预算项目绩效信息公开工作。



4.乡财科：负责尉犁县财政扶贫资金信息公开工作。

5.综合科、文行科、乡财科、社保科、农财科、经建科、

企业科：一是负责对口尉犁县本级部门及其所属单位预算公开

的业务指导监督、数据文字审核。二是在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预决算公开专栏中公开尉犁县本级部门（单位）预算信息。

6.金财办：一是负责协助预算科预算公开工作。二是保障

网络正常运行。三是负责对公开信息进行安全检查。

7.财政监督检查室：负责对尉犁县各部门单位预算公开情

况进行专项检查。

（二）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一是各部门应组织开展本部

门及其所属单位预算公开工作，制定本部门其所属单位预算公

开规定，并报送同级财政部门备案。二是按期公开本部门及其

所属单位汇总预算和本级部门（单位）预算工作。三是对媒体

和社会各界的询问做好解释和说明工作。四是主管部门应对下

属单位的预算公开工作进行指导、审核、监督检查，督促下属

单位按规定的时间、内容和格式单独在同一平台公开预算信

息。五是在财政部门批复预算后 10 日内，向同级财政部门报

送预算公开内容。六是对部门（单位）预算公开信息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安全性负责。

六、预算公开监督检查措施

（一）检查通报监督

财政监督检查室按照上级财政部门的统一部署组织本级

部门开展预算公开情况检查，通报预算公开检查结果和处理决

定。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坚决曝光，监督整改。对整改不力

的部门可采取通报、约谈和现场督导等方式，督促整改到位。



（二）依法追究责任

地方预决算公开检查中发现依法应当追究责任的，应当移

送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和监察机关，对未按规定公开预

算的部门和相关责任人，按照《预算法》第九十二条“各级政

府及有关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对负有直接责任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行政责任”、《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五条“行政机关违反本条例的

规定，由监察机关、上一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

对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

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第一百一十一条“不按照规定公开党务、政务、厂

务、村（居）务等，侵犯群众知情权，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

任者，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追究

责任。

附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部门（单位）*年预算公开模

板

尉犁县财政局

2021 年 1 月 30 日


